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会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协会管理，更好地开展体操、艺术体操、技

巧等有关运动项目，依据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成都

市体操运动协会章程》，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实现会员制。通过实行会员制，

建立协会的组织网络，增强协会的凝聚力，团结广大健体操、艺

术体操、技巧有关运动项目工作者和爱好者。广泛的发展协会会

员，维护会员的权益，积极开展有关活动，努力促进有关运动项

目的普及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二章 会员分类 

 

第三条：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会员分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

员。 

 

第三章 团体会员 

 

第四条：凡在我市注册登记的各健身俱乐部和各类学校及社

会团体，均可向本协会提出申请，经协会审批并交纳会费后，可



成为本协会的团体会员。 

第五条：团体会员的入会程序 

（一）填写团体会员入会申请并提交单位营业执照或法人登

记证书等材料； 

（二）协会审核； 

（三）交纳团体会费，领取团体会员牌匾。 

第六条：团体会员每年度注册一次，须按照规定时间交纳年

度会费。 

第七条：享有团体会员的权利，履行团体会员的义务。 

 

第四章 个人会员 

 

第八条：凡热爱体操、艺术体操、技巧有关项目的成都市公

民，均可申请加入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经批准成为本协会个人

会员。 

第九条：个人会员入会程序 

（一）填写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并提交本人近期 1寸免冠彩

色照片 2张； 

（二）协会审核； 

（三）缴纳会费，办理会员证。 

第十条：享有个人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章  会员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个人会员享有的权利 

一、有获得成都市体操协会组织的各种相关活动《通知》，

以及有关信息的权利。 

二、带队参加本协会组织开展的赛事活动的权利。 

三、参加本协会组织的有关培训，以及申报有关项目教练员、

裁判员的权利。 

四、监督协会工作的展开，对不良现象进行举报的权利。 

第十二条  团体会员享有的权利 

一、有获得成都市体操协会组织的各种相关活动《通知》，

以及有关信息的权利。 

二、组队参加本协会组织开展的赛事活动。 

三、安排人员参加本协会组织的有关培训的权利。 

四、监督协会工作的展开，对不良现象进行举报的权利。 

五、有权参与本协会星级会员单位(训练基地)的评定。成都

市体操运动协会星级会员单位评估系统见附件 1。 

第十三条    个人会员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自觉遵守有关纪律和规定，服从管理。 

二、主动参加有关培训，提高专业水平和能力。 

三、积极配合、支持成都市体操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对成

都市体操协会组织的活动中出现的不良或消极现象，须积极配合

调查，实事求是。 

四、积极宣传项目的引领作用和内在优势，积极配合成都市

体操协会开展的项目推广工作。 



五、按时交纳会费 

第十四条    团体会员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自觉遵守有关纪律和规定，服从管理。 

二、积极宣传项目的引领作用和内在优势，配合成都市体操

协会开展的项目推广工作。 

三、 按时交纳会费。 

 

第五章   会费 

 

第十五条：团体会员每年于 12月 30日前到协会交纳年度会

费 500-3000元；个人会员年度会费（注册费）50元，首次注册

费为 65元每人（含工本费）。 

第十六条：会费的使用 

（一） 协会事业性经费开支； 

（二） 组织举办各类比赛、培训、交流活动的补贴。 

（三） 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奖励基金。 

 

第七章   会员退会 

 

第十七条：退会 

（一）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会员有退会的权利和自由。 

（二）会员以书面形式提交退会申请，报成都市体操运动协

会，经审批后即可办理退会手续；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属成都市体操运动协

会。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生效。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2020年 1月 

 

附件：1.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单位会员星级评估系统及各参数列表 

2.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体操后备人才训练基地申报书 

3.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优秀团体会员评选办法及各参数列表 

4.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会员申报程序及表格 

 

 

 

 

 

 



 

附件 1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星级会员单位评估系统 

 

第一条    根据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制定的会员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制定本评估系统。 

第二条    成都市体操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组织、实施成都

市体操运动协会星级会员的评定工作。 

第三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团体会员于每年 12 月申报星

级会员单位的评定。 

第四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星级会员单位的评定分为一

星级会员单位、二星级会员单位、三星级会员单位、四星级会员

单位（理事单位）、五星级会员单位（副理事长单位）五个等级，

超五星级会员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 

第五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星级会员单位的评定标准    

1.一星级会员单位：本协会团体会员均有资格申报（请认

真填写附件 2）。 

2.二星级会员单位：积分达到 100分。 

3.三星级会员单位：积分达到 150分。 

5.四星级会员单位：积分达到 250分。 

6.五星级会员单位：积分达到 350分。 

7.超五星级会员单位：周期内，总积分前三名的单位。 



第六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星级会员单位的评定采取积

分制，即在两年周期内，以五个部分评定内容的积分总和，作为

定级的依据。 

第七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星级会员单位的评定内容分

为继续教育、项目推广、赛场风云、协会工作、规范管理五个部

分。 

一、项目推广 

（一）组织本协会有关项目通级达标，每 20 人次，积 7 分。 

（二）赛事活动推介，每队积 2 分。 

（三）培训活动推介，每人积 5 分。 

（四）夏（冬）令营推介，每人积 2 分。 

（五）会员单位推介，每单位积 9 分。 

（六）专业输送 

1、市级专业队，每人积 7分。 

2、省级专业队，每人积 9分。 

3、全国级专业队，每人积 18分。 

二、赛场风云 

（一）组织参加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相关比赛，获得

比赛成绩。 

1.区级比赛活动 

（1）一等奖（金奖），4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3分每个。 

（3）三等奖（铜奖），2分每个。 



2.市级比赛活动 

（1）一等奖（金奖），5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4分每个。 

（3）三等奖（铜奖），3分每个。 

3.省级比赛活动 

（1）一等奖（金奖），6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5分每个。 

（3）三等奖（铜奖），4分每个。 

4.全国级比赛活动 

（1）一等奖（金奖），7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6分每个。 

（3）三等奖（铜奖），5分每个。 

5.国际级比赛活动 

（1）一等奖（金奖），9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7分每个。 

（3）三等奖（铜奖），6分每个。 

（二）组织参加与本协会有战略合作关系的相关协会组织的

比赛活动，获得比赛成绩（须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报备，方可

获得认定）。 

1.区级比赛活动一等奖（金奖），1分每个。 

2.市级比赛活动一等奖（金奖），2分每个。 

3.省级比赛活动。 

（1）一等奖（金奖），3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2分每个。 

4.全国级比赛活动。 

（1）一等奖（金奖），4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3分每个。 

（3）三等奖（铜奖），2分每个。 

5.国际级比赛活动。 

（1）一等奖（金奖），5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4分每个。 

（3）三等奖（铜奖），3分每个。 

（三）组织参加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相关比赛，获得

特别奖 

1.个人奖项，每个积 5分。 

2.集体奖项，每个积 7分。 

（四）获得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年度奖项。 

1.个人奖项，每个积 7分。 

2.集体奖项，每个积 9分。 

三、继续教育 

（一）组织参与本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每人次积 9 分。 

（二）组织参与与本协会有战略协作关系的相关协会组织的

培训活动。 

1.区级，每人次积 1分。 

2.市级，每人次积 2分。 

3.省级，每人次积 3分。 



4.全国级，每人次积 6分。 

四、协会工作 

（一）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中，会员单位

所属教练员担任助教或主教工作。 

1.区级，助教每人次积 1分，主教每人次积 3分。 

2.市级，助教每人次积 3分，主教每人次积 5分。 

3.省级，助教每人次积 5分，主教每人次积 7分。 

4.全国级，助教每人次积 7分，主教每人次积 9分。 

（二）参加与本协会有战略合作关系的相关协会组织的培训

活动教学工作（须在本协会报备，方可获得认定）。 

1.区级培训担任助教积 1分；担任主教积 3分。 

2.市级培训担任助教积 2分；担任主教积 4分。 

3.省级培训担任助教积 3分；担任主教积 5分。 

4.全国级培训担任助教积 5分；担任主教积 7分。 

（三）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比赛活动中，会员单位

所属教练员担任有关工作。 

1.区级，辅助裁判积 2分，打分裁判积 3分，裁判长每人次

积 4分，竞赛长积 5分。 

2.市级，辅助裁判积 3分，打分裁判积 4分，裁判长每人次

积 5分，竞赛长积 6分。 

3.省级，辅助裁判积 4分，打分裁判积 5分，裁判长每人次

积 6分，竞赛长积 7分。 

4.全国级，辅助裁判积 5 分，打分裁判积 6 分，裁判长每人



次积 7 分，竞赛长积 9 分。 

（四）参加与本协会有战略合作关系的相关协会组织的比赛

活动工作（须在本协会报备，方可获得认定）。 

1.区级：担任辅助裁判积 1分； 

打分裁判积 2分； 

裁判长积 3分； 

竞赛长积 4分。 

2.市级：担任辅助裁判积 2分； 

打分裁判积 3分； 

裁判长积 4分； 

竞赛长积 5分。 

3.省级：担任辅助裁判积 3分； 

打分裁判积 4分； 

裁判长积 5分； 

竞赛长积 6分。 

4.全国级：担任辅助裁判积 4分； 

打分裁判积 5分； 

裁判长积 6分； 

竞赛长积 7分。 

五、规范管理 

（一） 会费：每 500 元，积 9 分。 

（二）赛纪赛风 

组织参加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比赛活动，须严格按照



竞赛规程，有关管理办法和赛纪赛风要求进行比赛活动，如有违

规违纪，给予适当扣分。 

1.被警告、口头批评，扣 7分。 

2.被取消本场比赛资格，取消本周期星级会员评选资格。 

3.被取消一年比赛资格，降级或取消会员资格。 

 

 

 

 

 

 

 

 

 

 

 

 

 

 

 

 

 

 



附件 2：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体操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单位会员）申报书 

 
申报单位所在区（市）县：                               

学校名称：          

学校负责人：                           （签字）     

申报时间：                                            

 

                            

填表说明 

 

1.申报书是申报“成都市体操后备人才训练基地”的重要资

料，填写前，请仔细阅读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有关开展

申报工作的通知。 

2.申报书所列内容必须实事求是地逐项填写，数据要真实，

文字表达要明确严谨。 

3.申报书报送一式两份(原件打印后可复印)，复印请用 A4复

印纸，于左侧装订成册，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成都市体操

运动协会办公室。如未被批准，申报书不再退回。 

4.若有其他不明问题，请与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联系。 

 

联系人： 李云屏  （028）87397375   18615728000    



一、 学校概况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

码 

 单位类型 公办  ○民办 

所属市州 成都市 所属系统 教育○体育○其他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学生总人数      人 

教师总人数  专兼职教练员（体操教师）人数  

校长姓名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拟开展体操

项目场地 

设施情况 

 

 

 

 

 

注：应附照片反映学校概貌、附参赛成绩册复印件。 

 

 

 

 



二、申报理由及可行性分析（限 300字） 

 

 

 

 

 

 

 

 

 

 

 

 

 

 

 

 

 

 

 

 

 

三、专、兼职教练员（体操教师）简介 



 

姓    名  性 

别 

学 

历 

职 称 工 作 年

限 

专  / 兼

职 

教 学 项

目 

       

         

        

       

       

注：专、兼职教练员（体操教师）的相关证明材料随申报书报送。 

四、场地、设施、器材清单及保障措施 

 

序号 名    称 数  

量 

主 要 功

能 

场地设施状

况 

保障措施（运动员

训练保障办法等） 

        

          

         

         

     

     

注：应附照片并随申报书报送，训练管理或保障制度文件复印件

随申报书报送。 

五、审批核准意见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优秀团体会员评选办法 

     

第一条    根据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制定的会员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组织、实施

成都优秀会员单位的评选工作。 

第三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年度优秀团体会员的评定采

取积分制，录取积分前百分之四十的会员单位为成都市体操运动

协会年度优秀会员单位。 

第四条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年度优秀会员单位的评定内

容。 

一、项目推广 

1.组织本协会有关项目通级达标，每人次，积 1分。 

2.赛事活动推介，每队积 5分。 

3.培训活动推介，每人积 10分。 

4.会员单位推介，每单位积 50分。 

二、赛场风云 

（一）组织参加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相关比赛，获得

比赛成绩。 

1.一等奖（金奖），20分每个。 



2.二等奖（银奖），10分每个。 

3.三等奖（铜奖），5分每个。 

（二）组织参加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相关比赛，获得

特别奖。 

1.个人奖项，每个积 5分。 

2.集体奖项，每个积 10分。 

三、继续教育 

组织参与本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每人次积 10分。 

四、协会工作 

1.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中，会员单位所属

教练员担任助教每人次积 10分；担任主教每人次积 30分。 

2.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的比赛活动中，会员单位所属

教练员担任辅助裁判积 5分，打分裁判积 10分，裁判长每人次

积 20分，竞赛长每人次积 30分。 

五、 规范管理 

（一）会费：每 800 元，积 20 分。 

（二）赛纪赛风 

组织参加本协会组织的活动如有违规违纪，给予扣分。 

1、被警告、口头批评，扣 50分。 

2、被取消本场比赛资格，取消本年度优秀会员单位评选资

格。 

 

 



附件 4 

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会员单位申报程序 

 

一、申报者须填写《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个人／团体会员申

请表》、《星级会员单位自查报表》。 

二、三星级（含）以下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负责审批。 

三、四星级（含）以上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组织专家组进

行初审，报成都市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批。 

四、由成都市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发星级会员单位牌匾。 

五、由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负责注册备案。 

 

 

 

 


